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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党的十八大提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

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

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良

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要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

理，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

染防治。

建设生态文明，做好环境保护工作，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其中，法

治建设尤为重要。近年来，各地法院高度重视环境保护领域案件审理工

作，积累了不少经验。在此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公布了几批典型案

例，对环境保护的司法、执法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为了进一步挖掘

这些典型案例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我们对案例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本

书由来自国家立法机构、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

工作人员编写，希望通过简洁明了、通俗易懂的阐释，为广大干部群众通

过案例来学习环境保护领域法律知识提供方便，更好地履行职责、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因时间和水平有限，书中如有不妥和疏漏之处，敬请批评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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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案例





高速公路噪声监管

———吴轶诉江苏省环境保护厅不履行法定职责案

（一）基本案情

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０日，吴轶通过 “江苏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网上受

理平台”向江苏省环境保护厅 （以下简称省环保厅）投诉，反映其住

宅距离沿江高速公路１８米，噪声白天达７０分贝、夜晚达６０分贝以

上，其身体健康受到很大损害，要求履行对噪声的管理和监督义务。

省环保厅收到投诉后，网上转交无锡市环保局办理，该局网上签收又

转交江阴市环保局办理。２０１５年１月，江阴市环保局通过邮局给其寄

出 《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称：“你反映的噪声扰民问题已向江

阴市法院提起诉讼，目前针对你的部分诉讼请求江阴市法院已作出予

以支持的判决。按照 《信访条例》规定，属于不予受理的第二类情

况。”吴轶不服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省环保厅履行监督管理法定职责。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沿江高速公路涉案地段环保验收

工作系被告省环保厅直接验收并公示的。被告在验收涉案工程时已经

检测到该工程在夜间都有不同程度的超标，并称正在实施安装隔声窗

等降噪措施，计划２００６年６月完成，故对于该工程所产生的噪声扰民

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监督管理职责。被告对于原告吴轶提出的履责要

求，未采取切实措施，仅作为信访事项转交下级环保部门处理。原告

诉请成立，法院予以支持。遂判决确认被告不履行环保行政管理职责



行为违法；责令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３０日内针对原告的投诉履行

相应法定职责。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属于规范环保机关履行噪声污染监督管

理职责的典型案例。近年来，不少地方因高速公路车流量增长迅猛，

加之过去规划不当等原因，噪声污染问题日趋严重，群众不堪其扰、

身心受损，需要有关部门以人为本，解民之忧，切实采取措施加强监

督管理，确保居民生活环境符合相关降噪标准。特别是当不同部门职

能交叉、界限不清时，相互间宜主动沟通，共同协调解决，不宜简单

地将群众关切与投诉问题归于信访，一推了之。本案中，人民法院通

过调查，认定涉案高速公路环保验收工作系省环保厅所为，其对群众

投诉的噪声污染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监管职责，法院裁判有利于避免

行政机关之间相互推诿，有利于督促责任主体尽快履责，有利于减少

公众投诉无门或乱投诉现象，彰显了司法保障民生的正当性。

（二）案例分析

本案涉及多个法律问题，焦点在于江苏环保厅对沿江高速公路的环保

监管权限。

１沿江高速公路的环保验收与江苏环保厅的监督管理权
我国环境法上有一项基本制度，即 “三同时”制度。它主要包括两方

面的内容：一是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

使用，不得擅自拆除或闲置；二是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本案主要涉及

后一部分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的问题。

现行多部环保法律，包括２０１４年修订的 《环境保护法》都规定，建

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

产使用。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符合经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要求，不

得擅自拆除或者闲置。１９９６年制定的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十四条

也明确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建设项目在投入生产或者使用之前，其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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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噪声污染防治设施必须经原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验收；达不到国家规定要求的，该建设项目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１９９８年国务院发布的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进一步细化：建设

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向审批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环保部

门，申请该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环保部门应

当自收到竣工验收申请之日起３０日内，完成验收。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

合格，该建设项目方可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

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主体工程正式投入生

产或者使用的，由审批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文件的环保部门责令停止生产

或者使用，可以处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２００１年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也制

定了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

上述法律法规确立了 “谁审批、谁验收”的基本原则，环境保护设施

由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环保部门组织验收。本案中，沿江高速公路的

环境影响报告书是由江苏环保厅批复的，无疑，江苏环保厅负责对沿江高

速公路涉案路段进行环保竣工验收。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有权进行验收的

环保部门，是否必然拥有对该建设项目的环保监督管理权？对此，《环境

保护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相关环保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规定。

事实上，在实际执法时，环保部门经常会将监督管理权委托给下级环保部

门行使。

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本质上是一项行政许可。未经验收，或者验

收不合格，主体工程是不允许投入生产或使用的。环保部门实施行政许

可，除了要遵守相关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外，还要符合 《行政许可法》的

规定。《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

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履行

监督责任。”理论上认为，这一规定确立了 “谁审批、谁监管”的基本原

则。如果环保部门将建设项目的监督管理权委托给下级环保部门行使，是

否意味着法律关系的调整？监管权是否当然随之转移至受委托部门？

按照行政法上一般的观点，行政委托属于行政程序的范畴，而行政程

序的核心在于规范行政权的正当行使。我国尚未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

５高速公路噪声监管



理论上通常把行政委托界定为行政机关将特定的行政事务委托给其他主体

实施的制度。有学者提出，行政委托应当符合以下要件：一是要有法律法

规或规章的规定；二是受委托主体的范围有严格限制，比如受委托实施行

政处罚的，必须是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三是须签订委托

协议，明确委托事项、权限和期限；四是委托机关应当将受托机关和委托

事项公开，让公众周知；五是行政机关对受委托主体的工作负有指导、监

督的义务，并承担受委托主体实施委托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六是禁止受

委托主体再委托。

根据上述行政法理论，即使环保部门将监督管理权委托给下级环保部

门行使，其对下级环保部门的监督管理行为仍然负有指导、监督的义务，

并承担下级环保部门在监督管理过程中产生的法律后果。换言之，委托关

系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监管权的彻底转移，更不能就此免除委托机关的责

任。本案中，江苏环保厅既是沿江高速公路涉案地段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

批部门，又是环保竣工验收部门；且江苏环保厅在验收涉案工程时，已经

检测到该工程在夜间有不同程度的噪声超标，正在实施安装隔声窗等降噪

措施，计划２００６年６月完成。因此，从现行的环保法律法规和 《行政许

可法》的规定看，该涉案工程的环保监管权应当属于江苏环保厅。即使江

苏环保厅在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时，委托无锡市环保局或者江阴市环保局

对涉案工程进行监督管理，也不影响吴轶等原告请求江苏环保厅履行

职责。

２江苏环保厅对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有无监督管理权
环境噪声监督管理的职责分工比较复杂，涉及多个监管部门。《环境

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各级公

安、交通、铁路、民航等主管部门和港务监督机构，根据各自的职责，对

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这一条款，包括两层

意思：一是环保部门对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二是交通运

输噪声污染防治由公安、交通、铁路、民航等主管部门和港务监督机构，

根据各自职责实施监督管理。相应的，本案中需要澄清两个问题：一是江

６ 环境领域典型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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